
核能四廠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第 33 次會議紀錄 
一、 時間：102 年 6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40 分 
二、 地點：台電公司龍門施工處會議室 
         （新北市貢寮區仁里里研海街 62 號） 
三、 主席：楊召集人素娥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凃邑靜 
四、 出（列）席單位人員：（如會議簽名單） 
五、 主席致詞：略 
六、 確認本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紀錄 

結論：第 32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稽查監

督情形。 
決議：洽悉。 

(二) 第 32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(三) 核四廠區內之山泉水、地表水、海水淡化及生水池等

整體性有關水之運用情形之專案報告（包括水源區取

水口相對位置及廠區關聯性）。 
(四) 環境輻射背景調查專案報告。 
決議： 

1. 洽悉。 
2. 核四廠區用水部分，請台電公司確實依環境影響評

估書件所載內容，持續辦理。 
3.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，請台電公司於下次

會議說明及回應。 
4. 台電公司執行環境監測時，請將監測時程通知貢寮

區公所。 
八、 綜合討論：詳附件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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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臨時動議： 
(一) 吳委員勝福提案： 

請台電公司安排反核團體每 2 個月參觀核四廠，由

里長向台電提出申請。 
決議： 

因非屬本監督委員會權責，請台電公司會後與里長溝

通處理。 
(二)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（口述摘錄如附件

二）。 
(三)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陳情案（陳情內容詳附件

三）。 
決議： 

針對旁聽列席人員所提陳情案，請台電公司參辦妥

處，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回復陳情人。 
十、 散會：下午 2 時 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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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綜合討論（請開發單位於下次會議資料列表說明） 
一、 白委員子易 

(一) 核四廠區內之山泉水、地表水、海水淡化及生水池等

整體運用情形，與環評書中之符合或差異程度如何？

請再說明。 
(二) 環境輻射監測過程亦可參考環境監測過程，通知地方

單位參與。 
(三) 歷年之環境監測數據十分豐富，且委託之調查單位皆

具公信力，但是在撰寫時，常出現「差異不大」、「介

於歷年範圍內」等文字，建議宜呈現標準偏差

（Standard deviation），或是進行統計檢定（例如 t 檢
定），進一步呈現差異性或無差異。 

二、 宋委員宏一 
(一) 當地居民代表吳委員要求協助解決事項，建議台電公

司應直接協調完成。 
(二) 未來廠內現勘時，請妥善規劃路線並說明勘察重點，

避免浪費時間。 
(三) 請台電公司耐心參與民間有疑慮團體之溝通說明活

動，減少其誤會。 
(四) 有關溫排水出口溫度提升與漁權機制，請補充說明清

楚。 
三、 陳委員曼麗 

(一) 會同監測建議提出會同單位及人名，並提出監測結

果，另建議邀請地方關心核四的團體及人員參加。 
(二) 核四用水量建議提供逐年之變動表，核四尚未運轉目

前用水情形與未來運轉後用水量之推估與比較。 
(三) 核四廠用水量之數字，是否準確？其肯定與不肯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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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如何？例如：自來水有水費，但地表水如何估算

數量。 
(四) 核四廠尚未運轉，目前調查資料皆屬背景資料，建議

每年年底彙整「當年度」之完整資料表，以做為比對，

呈現興建三十多年期間之數據，並將資訊公開。 
(五) 土壤測得 Cs-137，應為核爆落塵，建議擴大檢測範

圍，因核爆落塵可能在其他地方出現。 
(六) 建議輻射設站及取樣範圍，擴及半徑 8 公里區域。 
(七) 建議研究核四廠運轉後對環境的可能影響，如已有

者，請告知。 
(八) 建議台電公司提出核四廠與翡翠水庫之污染可能性

分析。 
四、 吳委員勝福(口述摘錄) 

(一) 這麼多年的監督情形，台電公司跟地方團體及民眾的

互信機制很不好，希望台電公司可以拿出真正的溝通

誠意及方式來解決問題。 
(二) 台電公司說明疏散道路是足夠的，但是往往一到假

日，尤其是 5 及 6 月份的沙雕季，從澳底到瑞芳交流

道最少要塞 2 小時以上，台電公司對於疏散道路的配

套機制，需因應時空背景修正，不能再沿用舊有資料

說明已完成，應該要好好檢討。 
(三) 台電公司解釋核四營運後之溫排水，海水溫度上升

3~4℃不會影響海洋溫度。石花菜、九孔、海膽是貢

寮區的珍貴特產，目前只有石花菜和九孔的背景資

料，海膽則無，希望台電公司能用科學方法推估核四

營運後之溫排水影響當地 3 種珍貴特產程度為何，請

再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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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先前石碇溪上游整治及出海口沙灘整理養護，請台電

公司再依專業考量是否需要進行工程與維護？若萬

一發生事故，要如何處理？ 
(五) 台電表示核四廠用水，對居民自來水取用不會造成影

響，因為每年 8、9 月份貢寮區可能會有缺水的情況，

請台電公司確實落實執行，不要影響民生用水。 
五、 林委員今權（劉天龍代） 

(一) 上次委員會所提意見，建議以海岸線空照圖呈現沙灘

狀況。 
(二) 102 年 4 月核電廠擴散半徑由 5 公里增加為 8 公里，

緊急疏散避難計畫，如何因應配合，請說明。 
六、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 

(一) 呼應白委員意見，符合環保法規是最低標準，環評最

大的目的是在於預防及減輕對環境造成影響，以科學

性統計方法做標準偏差非常重要，本項意見本署亦將

帶回全面要求各開發行為比照辦理。 
(二) 台電簡報(第 1-6 頁)針對黃郁慈委員所提意見，雙溪

河輸砂量減少，對核四廠可能的影響，提出說明部分

之回復內容，發現引用 1973、1985 及 1998 年研究資

料，從 115 萬噸/年到 61.1 萬噸/年，到平均 4.9 萬噸/
年，差異甚大，自 1998 年迄今亦已超過 15 年，數據

是否有更新，目前現況如何？ 
(三) 第 1-15 頁水源示意圖之山泉水雨水回收，水質堪用收

集到 40 噸蓄水槽，供工程用水、澆灌等四項用水，

第 1-23 頁載明每年約 18,400 m3回收再利用，表示澆

灌用水需求不大，因自來水供水對象並無澆灌，惟設

計未來將回收放流水 200 噸做澆灌，請說明澆灌量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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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需求量為何？ 
(四) 第 1-15 頁水源示意圖中，規劃放流水回收 200 噸做澆

灌使用部分，請說明為何需待水保變更後再行施作。 
(五) 環境輻射背景調查專案報告應全份提供，另第 1-26

頁核能四廠歷年背景資料執行數量圖，應標示單位。

第 1-29 頁偵測結果，建議與標準相比或與其他區域相

比，以利瞭解偵測數據之代表性。 
(六) 吳委員所提石碇溪分洪規劃及進度案，回復意見仍停

在 102 年 1 月 11 日召開審查會，將依委員意見修訂

設計圖後發包施工，建議說明進度。 
(七) 核一廠營運期程變更部分，請儘速依環境影響評估法

之規定辦理變更。 
(八) 會議資料新增部分，請加底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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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（口述摘錄） 
1. 安全、生態、子孫的環境、資訊透明化等，台電都

說需要溝通，但我們都感受不到。 
2. 台電表示地表水有友善利用，但要考慮原生生態是

否會受到枯竭，海淡廠的水如果乾淨，是否只要使

用海淡水來運轉核四即可。 
3. 上次解釋沙灘為動態平衡，但沙灘流失是事實，台

電公司養灘及維護工作執行不周，養灘是錢坑，不

要浪費錢。 
4. 鹽寮灣已有峽谷效應，海嘯發生時，將會造成重大

危害。 
5. 福隆東興宮、福隆海水浴場沙灘已經流失，沙灘也

是貢寮區的經濟命脈。。 
6. 塞車不只 2 小時，上上週有塞 4 個小時的情況，希

望台電能有個無預警演習，以檢視其緊急應變的能

力。 
7. 數字很重要，但比不過大自然反撲力量，我要保護

下一代的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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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陳情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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